第一案 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三輕更新擴產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

結論：

1、 本案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，開發單位應依下列事項辦理：

(一)粒狀污染物、硫氧化物、氮氧化物排放濃度月平均值應分別降為20mg/Nm3、25ppm及30ppm；揮發性有機物排放總量不得超過2,000公噸。

(二)應於三輕廠區外西側設置2口及南側設置1口地下水監測井，其監測項目、頻率及期程配合環保署土基會及高雄縣環保局監測計畫執行。如有新事證經監督委員會決定時，應增加監測井數。
(三)石化三路所監測之地下水污染，如責任屬下游廠商，應承諾提供技術輔導改善。

(四)應與林園工業區之監測中心結合，進行長期環境監測，並委託公正第三者辦理平行監測。

(五)應補助經濟部工業局進行林園工業區之健康風險評估，未來健康風險評估結果，如有超出專業認定可接受情形，經濟部工業局所為因應，應配合辦理。

(六)應協助地方主管機關推動當地居民健康促進活動。

(七)應依承諾數量及期程執行溫室氣體排放減量，未來並應依我國溫室氣體減量法相關減量規定辦理。

(八)應依環境影響說明書之二氧化碳減量計畫，減少本計畫54％二氧化碳增量，並應配合高雄縣政府都市計畫的生態城發展願景，優先於林園鄉及高雄縣進行綠化植栽，使本計畫二氧化碳增量減少達60％以上。
(九)應建立油槽及火焰燃燒器之排放量資料。

(十)應於營運期間每隔5年至10年進行流行病學調查。
(十一)應於施工前依環境影響說明書內容及審查結論，訂定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，並記載執行環境保護工作所需經費；如委託施工，應納入委託之工程契約書。該計畫或契約書，開發單位於施工前應送本署備查。
2、 開發單位應依本專案小組初審時所提之書面及口頭說明予以補充、修正下列事項，經有關委員及專家學者確認後，納入定稿，送本署核備：
(一)應依前項一（一）計算粒狀污染物、硫氧化物、氮氧化物排放總量。

(二)應補充設備元件之揮發性化學物質排放率圍封檢測計畫，並優先進行可能逸散致癌揮發性化學物質之設備元件，其元件對象數量應具有統計學意義，且應包括既有及更新後工場。

(三)有關委員、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所提其他意見。

3、 開發單位應補充對GDP貢獻及經濟乘數分析，納入定稿。

4、 請經濟部工業局依97年12月17日專家(確認)會議結論修正後之「林園工業區鄰近區域健康風險評估計畫書」進行健康風險評估（含流行病學調查），並於三輕更新擴產計畫營運前完成，未來健康風險評估結果，如有超出專業認定可接受情形，經濟部工業局應對林園工業區內各工廠（含本案）進行因應。環保單位並據此訂定林園工業區之總量管制限値，開發單位應配合進行降載、減產或其他改善方法。
5、 環保署將比照六輕成立監督委員會，監督中油三輕各項環境監測之結果。如有地下水污染，將依環評法規定命中油公司提出因應對策。 

6、 附帶建議：

(1) 林園鄉公所所提「急需辦理公益建設與改善當地環境品質」案，請開發單位再與鄉公所洽商，並請經濟部積極協調、處理。
(2) 請經濟部工業局續洽行政院衛生署及國家衛生研究院接辦「林園工業區鄰近區域健康風險評估計畫書」，並於健康風險評估計畫書招標前，將招標書工作內容先徵詢與會專家意見。
